
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莆市监处罚〔2021〕2213号

当事人：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大药房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2MA2YENNT45

经营场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荔华西大道1176号

法定代表人：郭俊莲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荔华西大道1176号
根据城厢区市场监管局移交的案件线索，当事人涉嫌销售过期药品左炔诺孕酮片。

2021年7月12日，我局依法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在该药店的综合类用药区货架上发现4盒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左炔诺孕酮片（规格0.75毫克、有效期至2021年06月），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药品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

2021年7月12日，我局对当事人涉嫌销售劣药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2021年7月21日，当事人郭俊莲积极配合本局询问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
经查：当事人在办理药品许可证照的情况下，在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荔华西大道1176号从事药品零售经营活动。

另查明：2021年7月12日，当事人经营场所的综合类用药区货架上摆放4盒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左炔诺孕酮片（规格0.75毫克、有效期至2021年06月），上述药品系当事人从福建九州通中化医药有限公司购进，购进数量20盒，采购单价5.50元/盒；扣减2021年7月12日被我局依法扣押的4盒药品，其余的16盒左炔诺孕酮片当事人已于2020年3月14日至2021年4月5日期间售出，销售单价15.00元/盒。综上，认定当事人销售过期药品左炔诺孕酮片的货值金额为60.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莆田市城厢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线索移送函》（城市监移〔2021〕207号）一份；2、当事人提交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照和法定代表人郭俊莲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3、当事人提交的福建九州通中化医药有限公司随货同行单复印件二份；4、当事人提交的左炔诺孕酮片销售记录一份；5、2021年7月12日现场检查笔录一份；6、2021年7月12日我局依法扣押的4盒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左炔诺孕酮片（规格0.75毫克、有效期至2021年06月）产品实物照片；7、2021年7月21日我局对当事人郭俊莲的询问笔录一份。
本局于2022年1月25日向当事人依法送达《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于2022年1月28日向本局提交听证申请，申请减轻处罚。

2022年3月2日本局组织举行听证会，并于2022年3月8日形成听证报告，意见如下：1.当事人对本案违法事实没有异议。当事人作为药品零售企业，销售过期的药品，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第一款、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属于经营劣药行为，应当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本案法律适用准确；2，当事人作为药品经营企业，未依法执行药品检查制度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未定期对陈列、存放的药品进行检查，未及时撤柜、停止销售有质量疑问的药品，存在主观过错。当事人销售劣药，为法律禁止的违法行为，违法性质严重；考虑到当事人配合案件调查，参与防疫公益活动，本案当事人涉案金额小，情节较轻，未实际售出过期药品等情况，拟处罚意见按照《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当事人销售过期药品行为予以从轻处罚，处以最低十万元罚款，裁量并无不妥；3.当事人提交、陈述的相关法院判决情况，与本案案情不同，没有直接关联，相关减轻处罚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主持人同意我局原拟处罚意见。

当事人销售的左炔诺孕酮片已超过有效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劣药；当事人销售劣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我局调查，且当事人销售过期药品的货值金额60.00元，本局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适用从轻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销售劣药的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超过有效期的4盒左炔诺孕酮片；2、对当事人经营劣药左炔诺孕酮片的违法行为，处100000.00元罚款，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本决定书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城厢支行（户名：待报解行政罚款收入，帐号：1405 0101 1120 0530 062）如数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莆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3月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存档，一份归卷。


